
 
 

附表 1： 2022 彰化縣聯合婚禮報名表       

婚禮日期  111 年 10 月 10 日 編號  

申請人姓名 (甲) (乙) 

身分證字號   

出生年月日   

學歷   

現職 

（服務單位） 

  

聯絡地址 

（請註明確實聯絡地

址及郵遞區號，以利

後續聯絡） 

  

聯絡電話 
家用電話： 

行動電話： 

  

電子信箱   

飲食習慣 葷□素□ 葷□素□ 

備註特殊情況   

※ 注意事項： 
1. 雙方當事人於今年度(111 年)已完成結婚登記，或未婚並符合法定結婚之要件並預計於今年度

完成結婚登記，參加新人其中一方須設籍於本縣，或工作地(就學地)於本縣(請檢附在職證明

或就學證明)，報名時需檢附戶籍謄本等證明文件資料。 
2. 請檢附雙方當事人個人戶籍謄本(記事不省略)。 
3. 訂於 111 年 10 月 2 日(星期日)本府一樓視聽簡報室上午 8 點 30 分，舉行家庭教育課程，並說

明婚禮流程，參加雙方須全程參與，未到場或中途離席視為放棄參加婚禮。 
4. 當提供本活動各項個人資料時，即表示本人同意彰化縣政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管理

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5. 本報名表所填、附之資料皆正確無誤，若有偽造情事，願自負法律責任。 
6. 本次聯合婚禮活動拍攝之影像同意彰化縣政府運用於縣府網頁、文宣製作及媒體宣傳行銷。 
7. 倘參加新人有特殊情況，如行動不便或已懷孕者，可先行告知，俾利本府妥善安排。 
8. 本人另有要事，不克親自前往辦理此場次聯合婚禮報名事宜，特委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先生/女士）（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代為辦理；受委託人亦須檢附身分

證正本供查驗。 
以上注意事項已詳細閱讀，並確實知悉且同意。 
申請人（雙方）同意後簽章： (甲)            、(乙)               



 
 

相片黏貼處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
 

甲方 
正面 

 

甲方 
(2 吋大頭照) 

甲方 
反面 

 

乙方 
正面 

 

乙方 
(2 吋大頭照) 

乙方 
反面 

 

 
 
 
 
 
 
 
 
 



 
 

 
 

附表 2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請務必留下屬於您倆動人的 Love  Story，與我們分享！例如：交往幾年、相

識的過程、具有紀念性或感人之人事物或紀念日等（文體不拘、字數不限）。 

我們願意將愛的小故事提供予媒體記者採訪及報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
